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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禁止行使任何审批、备案、监管、处罚等行政监督管理职能。
二、禁止违法从事或强制指定招标、拍卖、政府采购代理、工程造价等中介服务。
三、禁止强制非公共资源交易项目进入平台交易。
四、禁止干涉经营主体选择依法建设和运行的公共资源电子交易系统。
五、禁止非法扣押企业和人员的相关证照资料。
六、禁止通过设置注册登记、设立分支机构、资质验证、投标（竞买）许可、强制担保等限制性条件阻碍或者排斥其他地区市场主体进入本地区公共资源交易市场。
七、禁止违法要求企业法定代表人到场办理相关手续。
八、禁止泄露应当保密的公共资源交易有关资料信息。
九、禁止徇私舞弊、滥用职权、弄虚作假、玩忽职守、不依法履行职责等行为。
十、禁止从事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活动。

